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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9819-2005《锯齿轧花机》，与GB/T 19819-200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 3章） 

b) 修改了章标题（见 4） 

c) 修改了锯片片数应不少于 100 片（见 4.1.1） 

d) 增加了第一系列中 19 mm的片距 （见 4.1.2） 

e) 产品型号增加了字母 Z（见 4.2） 

f) 删除了轧花机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程序（见 2005年版的 4.1） 

g) 增加了基本条件（见 5.1） 

h) 修改了片时产量应不小于 8kg/h（见 5.2.1） 

i) 修改了轧工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见 5.2.4) 

j) 增加了机器应有籽棉清理及开松装置（见 5.2.9） 

k) 修改了机器应有密封措施及除尘装置（见 5.2.10） 

l) 修改了轧花锯片的技术要求（见 5.3.1） 

m) 增加了轧花肋条的技术要求（见 5.3.2） 

n) 锯片辊筒轴当采用管子轴时应做动平衡，其平衡精度应不低于附录 A中规定的 G16级要求（见

5.3.4 c） 

o) 修改了相邻两肋条工作部位间距应在 3.0~3.3mm 之间（见 5.3.6 b） 

p) 修改了肋条排工作部位应光滑平整，在 500mm 长度内其高低差不得超过 0.4 mm（见 5.3.6 d） 

q) 删除了所有零部件应检验合格，外购件、外协件应有合格证书，方可进行装配（见 2005年版

4.5.1） 

r) 增加了零部件质量检验（见 6.3） 

s) 修改了负载试验中各项的表述内容（见 6.5） 

t)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C（见附录 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棉花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0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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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齿轧花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锯齿轧花机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与贮存，规范

了锯齿轧花机的生产制造过程。 

本文件适用于锯齿轧花机（以下简称轧花机）的设计、制造及质量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03.1 棉花 第1部分：锯齿加工细绒棉 

GB 18399 棉花加工机械安全要求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75.1 机械振动 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评价机器的振动 第1部分：总则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239.1 机械振动 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 第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 

GH/T 1084 锯齿轧花机、锯齿剥绒机 锯片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参数与型号 

基本参数 

4.1.1 单个锯筒锯片片数应不少于 100 片。 

4.1.2 锯片片距见表 1 

表1 锯片片距 

系列 锯片片距 mm 

第一系列 16 17 18 19 

第二系列 14.8 17.22 19.4 - 

注： 第一系列为常用系列，第二系列为不常用系列。 

 

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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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按图 1编制：                                          

M   YJM(Q)   Z    □□□  □  —  □□  

 锯片片距:mm 

 改进顺序号（A、B、C… … ; A可省略） 

 锯片片数 

 智能 

 类别代号：轧花机类型（J为锯齿式；M为毛刷式，

均可省略，Q为气流式） 

 产品代号：棉花加工机械 

图 1 产品型号示意图 

示例：锯片片数为 215 片，片距为 14.8mm,经第一次改进的智能锯齿轧花机，标记为：MYZ215-14.8 

5 技术要求 

基本条件 

轧花机加工的籽棉应经过清理与调湿处理，纤维长度为25mm～33mm，回潮率不大于10.0%，含杂率

不大于5.5%。 

整机性能 

5.2.1 锯齿轧花机加工标准级籽棉时，其片时产量应不小于 8kg/h。 

5.2.2 加工后的皮棉颜色级应不低于原籽棉试轧的颜色级。 

5.2.3 加工后的皮棉长度应不低于原籽棉锯齿试轧机试轧的长度。 

5.2.4 加工后的皮棉经过清理轧工质量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轧工质量 

白棉一级～二级 淡点污棉一级～二级 其它颜色级 

不低于P2 不低于P3 

 

5.2.5 加工每吨皮棉耗电量应不大于 35kW·h。 

5.2.6 排出杂质中不孕籽含棉率应不大于 30%。 

5.2.7 棉籽毛头率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棉籽毛头率 

白棉一级～二级 淡点污棉一级～二级 其它颜色级 

≤0.4% ≤0.6% 

5.2.8 机器的空载噪声应不大于 85 dB(A)。  

5.2.9 轧花机正常工作时，锯片轴和毛刷轴轴承处的振动烈度不大于 7. 1 mm/s。 

5.2.10 轧花机应有籽棉清理和开松装置。 

5.2.11 轧花机应有密封措施及除尘装置。 

5.2.12 智能轧花机应能自动控制喂花量，应有自动调节工作点、压力角、锯片伸出量等工作参数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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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零部件质量 

5.3.1 轧花锯片 

轧花锯片质量应符合GH/T 1084的规定。 

5.3.2 轧花肋条 

a) 肋条工作点上下 25mm范围内的工作表面硬度应不低于 45HRC； 

b) 肋条工作表面应光洁、匀滑； 

c) 肋条应进行防锈处理。 

5.3.3 毛刷条 

a) 毛刷木条用料应是椴木或机械物理性能与椴木相似的材料； 

b) 毛刷木条不得有腐烂、蛀眼、活节及枯死等缺陷； 

c) 毛刷木条穿鬃前应进行刷虫胶漆； 

d) 孔内鬃毛应饱满，手扯不得有松动和脱毛现象。 

5.3.4 锯片辊筒 

a) 两端锯片之间的长度尺寸偏差士 0.5mm； 

b) 径向跳动不大于 1mm，端面圆跳动不大于 0.3 mm； 

c) 锯片辊筒轴当采用管子轴时应做动平衡，其平衡精度应不低于附录 A中规定的 G16级要求。 

5.3.5 毛刷辊筒 

a) 毛刷辊筒的鬃毛尖端应在同一圆周上，整齐一致，其高低差不大于 1.5 mm； 

b) 毛刷辊筒应做动平衡，其平衡精度应不低于附录 A中规定的 Gl6级要求。 

5.3.6 工作箱 

a) 两墙板的平行度应不大于 l.5 mm； 

b) 相邻两肋条工作部位间距应在 3.0～3.3mm之间； 

c) 肋条排工作部位应光滑平整，在 500mm长度内其高低差不得超过 0.4 mm； 

d) 工作箱内部应光洁、匀滑，不允许有裂纹、毛刺等现象。 

5.3.7 空气箱 

a) 空气箱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 

b) 风嘴内壁要求光洁，风嘴宽度尺寸在全长方向上的偏差为士 0.5 mm； 

c) 风嘴应平直、调节灵活。 

总装质量 

5.4.1 各运转部件应转动灵活，各紧固件不得有松动现象。 

5.4.2 工作箱开合应灵活，准确可靠。 

5.4.3 工作箱中肋条应不得与锯片摩擦。 

5.4.4 各轴承部位连续工作 30 min，其温升不得超过 20℃。 

安全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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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应有安全防护装置，安全防护装置应符合 GB 18399的规定。 

5.5.2 电气控制应安全可靠，并符合 GB 18399的规定。 

外观质量 

5.6.1 产品表面应光洁、平整、美观，无流痕、皱皮、漏涂等现象。 

5.6.2 零部件外露加工表面应采取有效的防锈措施。 

6 试验方法 

试验用仪器、工具见附录 C，并应有检定合格证。 

外观检验 

感官检验。 

零部件质量检验 

6.3.1 毛刷条 

毛刷条外观质量：感官检验。 

6.3.2 锯片筒    

a) 径向圆跳动：用精度等级 0.01mm、测量范围 0～5mm的专用百分表测量，抽取靠近两端及中间

的三张锯片测量，取其最大值； 

b) 端面圆跳动：用精度等级 0.01mm、测量范围±0.4mm的杠杆百分表测量，两端锯片全测，中间

锯片抽取两处测量，取其最大值； 

c) 两端锯片之间的长度尺寸偏差：用精度等级Ⅰ级的钢卷尺测量。 

6.3.3 肋条排 

a) 工作点处直线度：用 500mm的刀口尺及塞尺测量； 

b) 工作点处间隙：用通端 3.0mm、止端 3.3mm的专用塞尺测量。 

6.3.4 工作箱 

a) 两墙板的平行度：用 5m钢卷尺及 750mm×40mm直角尺，在两墙板内侧取相同位置对应点，测

量轴向尺寸，测量点位置 A、B、C见图 2。取测量的三个数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计算最大值

与最小值的差，做为工作箱两墙板的平行度公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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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作箱两墙板平行度的测量点位置 

b) 工作箱内部平滑程度: 感官检验。 

6.3.5 锯片检验方法应符合 GH/T 1084的规定。 

空运转试验 

6.4.1 整机装配后应进行空运转试验，时间应不少于 30min。 

6.4.2 空运转试验时，机器应运转正常、平稳，不应有异常现象。 

6.4.3 空运转时检验 5.4 各项。 

6.4.4 空载噪声测定：在机器空载运转时，用声级计在距轧花机表面 1.5m远，距地面高度 1.5m处检

测，在机器的前、左、右三面各取一点，取其最大值。 

负载试验 

6.5.1 负载试验用标准级及以上皮棉对应的籽棉，应符合 5.1要求。 

6.5.2 试验时，轧花机应进行不少于三个班次的试生产，达到正常工况后，方可进行试验。 

6.5.3 负载试验时间应不少于 60 min。 

6.5.4 取样方法： 

a) 皮棉质量检验的取样方法：在打包机淌棉道处，每隔 15 min 随机取皮棉一次，皮棉取样不少

于三次，每次不少于 500g,封存于取样筒内； 

b) 棉籽毛头率检验的取样方法：在轧花机排籽处，每隔 15min（与皮棉取样同步）取棉籽一次，

棉籽取样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 500g； 

c) 不孕籽含棉率检验的取样方法: 从负载试验时间内收取的轧花机上、下排出的全部杂质中，混

合均匀后，多点取样，取样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 500 g。 

6.5.5 皮棉质量的检验按 GB 1103.1的规定进行。 

6.5.6 棉籽毛头率的检验按附录 B的规定进行。 

6.5.7 不孕籽含棉率的测定 

6.5.7.1 将轧花机排出的每份不孕籽试样用天平称量 500g，称准至 0.1g。 

6.5.7.2 用杂质分析仪检验不孕籽含棉率。 

6.5.7.3 加工标准级以上皮棉对应的籽棉排出的不孕籽分析一次。将试验试样撕松，陆续平整均匀地

铺于给棉台上，开机运转正常后，用两手将试验试样均匀喂入给棉罗拉与给棉台之间，直到整个试验试

样分析完毕，使尘笼或集棉网上的棉纤维全部落入净棉箱内，取出全部净棉，用天平称准至 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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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4 加工标准级及标准级以下对应的籽棉排出的不孕籽分析两次，将第一次分析的净棉取出，纵

向平铺于给棉台上，再分析一次，取出全部净棉，用天平称准至 0.1g。 

6.5.7.5 不孕籽含棉率按式（1）计算： 

 𝛿 =
𝑀

𝑚
× 100% ········································································ (1) 

式中： 

δ-不孕籽含棉率 

M-样本中棉纤维质量,单位为 g； 

m-样本总质量,单位为 g。 

6.5.8 吨皮棉耗电量的测定 

6.5.8.1 轧花机连续稳定运转时间不小于 60min，记录单位时间内电度表上的耗电量值，精确到 0.1 

kW•h，称量同一单位时间内轧花机轧出的皮棉质量，精确到 0.1 kg。 

6.5.8.2 吨皮棉耗电量按式（2）计算： 

 𝐸 =
𝑍

𝑚
 ················································································ (2) 

式中： 

E —吨皮棉的耗电量，单位 kW•h； 

Z —实耗电量，单位 kW•h； 

m —实轧皮棉质量，单位 kg。 

6.5.9 振动烈度的检测应按 GB/T 6075.1中的规定进行。 

6.5.9.1毛刷式轧花机的振动烈度检测位置：毛刷辊筒轴承支座顶端 

6.5.9.2 气流式轧花机的振动烈度检测位置：锯片辊筒轴承支座顶端 

6.5.10 片时产量的测定 

6.5.10.1 负载试验的轧花机连续稳定运转 30min后，进行片时产量的测定。 

6.5.10.2 在棉花打包机处用秒表记录不少于 2 个棉包的成包时间，精确到秒（s），称量试验时间段

内成包皮棉的总质量，精确到 0.1kg，计数负载试验轧花机的锯片总数。 

6.5.10.3 片时产量按式(3)计算： 

𝑆 =
𝑚

𝑡 × 𝑛
× 3600   ······················································································ (3) 

式中： 

S —片时产量，单位 kg/h； 

m —皮棉总质量，单位 kg； 

t —试验时间，单位 s； 

n —锯片总数。 

7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7.1.1 出厂前应经生产企业检验部门检验合格。 

7.1.2 检验项目为 5.2.8、5.3、5.4、5.5、5.6规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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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出厂检验应逐台检验。 

出厂检验判定规则 

7.2.1 出厂检验项目中 5.2.8 应合格。 

7.2.2 出厂检验项目中 5.3.5 中的 b)应全部合格。 

7.2.3 出厂检验项目 5.3.6中的 a)、b)和 c）应全部合格。 

7.2.4 出厂检验项目 5.3.7中的 c）应合格（仅用于气流式锯齿轧花机）。 

7.2.5 其他出厂检验项目的项次应合格。 

7.2.6 判为不合格的产品需重新调整至复检合格后方可出厂。 

型式检验 

7.3.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检验；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及性能时；  

c) 正式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本次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3.2 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项目。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 

7.4.1 型式检验时，5.2 应全部合格。 

7.4.2 型式检验其他项目按出厂检验 7.2.1、7.2.2、7.2.3、7.2.4的判定规则判定。 

7.4.3 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时，应对该项加倍数量复验；如仍有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标志 

8.1.1 产品上应有标牌，其主要内容如下： 

a) 制造厂名称、商标、厂址； 

b) 执行标准编号（本标准号）； 

c) 型号及名称； 

d) 出厂编号； 

e) 出厂日期。 

8.1.2 应有安全警示标志。 

8.1.3 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6388的规定,包装箱上贮运图标应符合 GB/T 191 规定。 

包装 

8.2.1 随机应至少附有下列文件： 

a) 使用说明书； 

b) 检验合格证； 

c) 物品清单。 

8.2.2 包装箱上应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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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造厂名称、地址； 

b) 产品名称及型号； 

c) 毛重（kg）； 

d) 包装箱尺寸（长×宽×高）（mm×mm×mm）； 

e) 出厂日期； 

f) 标明“向上”、“小心轻放”、“系索位置”、“防潮”等字样或标志。 

贮存 

机器存放地点应平整，有防潮、防蚀措施，通风良好。 

运输 

8.4.1 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防雨措施。 

8.4.2 在装卸、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倾倒、磕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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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转子许用不平衡的计算 

A.1 毛刷辊筒的动平衡精度应不低于 GB/T 9239.1中规定的 G16级。 

A.2 动平衡（双面）校正平面的许用不平衡力矩的计算见式（A.1）： 

 𝑈 =
1

2
𝑒 · 𝑚 ········································································ (A.1) 

式中： 

U——许用不平衡量，单位 g·mm； 

e——许用不平衡度，单位 g·mm/kg； 

m——辊筒质量，单位为 kg 。 

A.3 应用举例 

    毛刷辊筒的转速为 500r/mm，在图 A.1中的水平坐标上查得转速，该转速与 G16级的交点处，对应

于垂直坐标上查得 e=300g·mm/kg，毛刷辊筒的质量 m=40kg，则该毛刷辊筒的许用不平衡量为： 

 𝑈 =
1

2
× 300 × 40 = 6000（g · mm） 

 

图A.1 对应于各平衡品质等级的最大许用平衡度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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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棉籽毛头率的测定 

B.1 棉籽扦样 

B.1.1 从轧花机排出的棉籽中均匀地扦取棉籽样本，每个样本不少于500 g。 

B.1.2 将样本拌匀，平铺成长方形薄层，然后从20个不同处各扦取（20^25)粒棉籽，也可用铁丝方格

法扦取棉籽，每扦取一次后，再将棉籽拌均匀再扦取一次或两次，直至扦足两份棉籽试验室样本各（3

0-50) g, 

B.1.3 在扦取棉籽时，不取单粒籽棉、僵瓣块、枯瘪籽、破籽和其他杂物，棉籽的大小可不挑选。 

B.2 拔取棉籽上纤维 

B.2.1 B.2.1 先将两份棉籽试验室样本分别用电子天平称量，并记录其质量，称量结果精确到1g。 

B.2.2 用手指（不能用指甲）轻轻取下棉籽上附着的一些游离纤维，放好待称量。 

B.2.3 用手指将生长在棉籽表层的成束纤维轻轻拉直，然后手指（不能用指甲）在距棉籽表面6 mm以

外的位置，将各粒棉籽上的成束的手扯长度在12 mm以上的生长在棉籽表层纤维拔脱，放好待称量。 

B.3 计算毛头率 

B.3.1 将两份棉籽上生长在棉籽表层纤维全部拔完后，再分别将首先取下的游离纤维加人，分别称量，

称量结果精确到0.01g。 

B.3.2 计算两份棉籽上拔取的纤维质量的平均数和两份棉籽质量的平均数，并用其平均数按式（B. 1) 

计算棉籽毛头率，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𝛼 =
𝑚1

𝑚2
× 100% ···································································· (B.1) 

式中： 

α-棉籽毛头率； 

m1-平均拔取纤维质量,g； 

m2-平均棉籽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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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D  

F  

附 录 C  

（资料性） 

实验用仪器工具 

名称 型号/测量范围 精度 

电度表 380V/6A 2.0 

振动烈度测量仪 

加速度：0.1~199.9m/s2 

速度：0.01~19.99cm/s 

位移：0.001~1.999mm 

±5% 

声级计 40~130dB — 

数显温度计 -50℃~750℃ 0.5 

台秤 500kg 1/100 

台秤 50kg 1/50 

杂质分析仪 Y101 — 

天平 0~500g 0.01g 

 

 

 

 


